广元市恒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“7·22”一般高处

坠落事故案  行政执法处罚公示单
	被处罚单位

（被处罚人姓名）
	王绍兴

	处罚事项

（案件名称）
	广元市恒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“7·22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广利）应急罚〔2025〕大队5-5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11月4日

	处罚事由
	2025年7月22日10时20分左右，广元市恒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掘进工人在铧厂沟+850平硐8504回风天井4号联络巷口安全侦查时，脚下踩滑坠落身亡。调查发现王绍兴未全面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本单位存在的安全生产各类问题。对广元市恒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“7·22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	处罚依据
	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。

	处罚结果
	应当给予罚款人民币贰万贰仟元的行政处罚

	处罚机关
	广元市利州区应急管理局

	其 他
	


